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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了１２０７．７亿美元，同比上升３２．２％。其中出口４８８．７亿美元，同

比上升２４．７％，进口７１９．０亿美元，同比上升３７．８％，逆差２３０．３

亿美元。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水产品及其制品，食用蔬

菜、水果及其制品，油料，香料及肉类制品等；进口的农产品主要

包括油料、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品、其他农产品、水产品、食用水

果及蔬菜等。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回升，尤其是部分国家出现的农产品价

格上涨，带动了全球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回暖。但是，由于农产品

一直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除进口限制、

配额和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之外，日本、美国、欧盟、韩国等

主要发达国家还不断出台新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和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增加检测项目，提高检测标准。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不仅

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加工和出口成本，增加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难

度，而且多变的贸易环境还使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面临不确定的

风险。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发布《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

告》的同时，将报告中涉及的国外农产品贸易措施单独整理，以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农产品分册）》的形式统一发布，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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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和行业组织深入了解我国主要农产

品出口市场的贸易政策及具体做法，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农产品贸

易环境的最新变化，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防范国外农产品

贸易投资壁垒措施而产生的风险。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农产品分册）》主要内容包括美国、

欧盟、日本、韩国等我国主要的１６个贸易伙伴在２０１０年中新出

台或实施的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关税措

施、进口限制、出口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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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有关动植物进口的规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４日起，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允许来

自中国（包括香港）及其他受口蹄病等影响地区的熟猪皮进口，条

件是：猪皮以特定方法烹煮，即必须在油中烹煮至少８０分钟，油

温须持续保持在最低１１４℃，或必须以２６０℃干煮约２１０分钟，之

后再以１０４℃热油烹煮１５０分钟。在联邦肉类检验法下取得合

格的可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认可厂房加工。猪皮须以清洁及全新

的包装品包装，容易与不合格出口美国的猪肉产品包装区别开

来。另外，进口产品须附有由有权签发外国肉类检验证书的政府

官员签发的证明文件。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临

时法规及评议请求：柑橘种进口；柑橘青果病及杂色退绿病》，动

植物健康检验局修改苗木进口管理法规，禁止进口某些存在柑橘

青果病及杂色退绿病（ＣＶＣ）国家的若干芸香属（柑橘科）植物繁

殖种。还要求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这些繁殖物种须提供植物卫生

证书，并附加声明，种子生产国未发生柑橘青果病及杂色退绿病。

该临时决定自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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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美国总统签署了《亚洲鳙鱼控制和保护

法》（Ｓ．１４２１）。该条将鳙鱼（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添加

到有害物质名单中，并规定禁止进口或运送鳙鱼到美国境内。只

有在以科学、医学、教育学或动物学为目的的研究或美国联邦机

构自用时才能获得进口批准。

２．有关生鲜肉及禽肉的新标签法规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美国农业部食品健康和检验局宣布，从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４０种包括碎肉及碎禽肉在内的肉及禽肉产

品的标签需标注营养成分表，或者在该类产品的销售点提供营养

成分信息。根据新规定，碎肉将需要标注营养成分。营养成分标

签表将包括一产品含有的脂肪和饱和脂肪的种类和克数，并标注

安全操作说明。另外，任何标出瘦肉成分的产品（例如标注“７６％

瘦肉”）也需要标出脂肪成分，以便于消费者知晓瘦肉蛋白和脂肪

在产品中的含量。对于单一厂区、年产量少于１０万英镑的碎肉，

以及将用于深加工或者出口的碎肉，只要产品标签不含有除肥瘦

比之外的营养声明，对于这些情况，该法并不适用，该法同样不适

用于小型碎肉产品的生产商，但对于使用标签或者提供相关信息

来销售完整生鲜肉的小型生产商而言，必须遵守该法规定。

３．有关杀虫剂许可限量的规定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美国环保署发布了６５个关于杀虫

剂许可限量的规定，涉及钠盐共聚物、枯草芽孢杆菌、啶虫脒、丙

炔氟草胺、昆布多糖、球孢白僵菌、１，２，３丙三醇与二异十八酸

的均聚物、脂肪酸铵盐（饱和Ｃ８Ｃ１８）、溴素、解毒喹、脱落酸、四

乙氧基硅、噻螨酮、二甲戊灵等杀虫剂及其成分。

４．有关《雷斯法》实施要求豁免物种定义的提案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８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关于

《雷斯法》实施要求豁免物种定义的提案。新修订后的《雷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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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般栽培变种植物”和“一般粮食作物”排除在《雷斯法》的适

用范围之外，同时授权美国农业部和内政部对相应条款进行解释

和实施。美国农业部８月１８日的提案对这两种物质进行了定

义，“一般栽培变种植物”被界定为通过选育或其他同类方法发展

出来的植物，并以商业规模种植；“一般粮食作物”则是指以商业

规模种植，供人类或动物消耗的植物。提案还指出，已被列入任

何国家或国际受保护物种清单范围内的植物，即使符合其中一项

定义也不能获得豁免。农业部计划在其网站公布获豁免的“一般

栽培变种植物”和“一般粮食作物”示例清单，公众可提出要求，在

清单加入某些植物或植物产品。

５．有关修订冷冻蔬菜等级标准的提案

２０１０年，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局对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２日或

以前发布的１８项冷冻蔬菜最低分级标准征询修订意见。这些标

准涵盖的冷冻蔬菜有芦笋、菜豆、斑点芸豆、胡萝卜、玉米粒、玉米

棒、面包屑洋葱圈、豌豆、豌豆和胡萝卜、甜椒、油炸马铃薯条、熟

南瓜、西葫芦、豆煮玉米、甘薯、番茄酱和浓缩番茄酱、带茎芜箐叶

和什锦蔬菜。

农业部认为这１８个等级标准可能需要进行修订。其中，针

对等级标准，农业部正在考虑用单一术语命名描述每种产品质量

水平的系统来替代目前双术语命名的系统。使用字母等级的术

语将被保留，而描述性的术语将被取消，例如，“Ｕ．Ｓ．Ａ级”或

“Ｕ．Ｓ．Ｆａｎｃｙ级”将使用单一术语“Ｕ．Ｓ．Ａ级”。“Ｕ．Ｓ．Ｂ级”或

“Ｕ．Ｓ．Ｅｘｔｒ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将用“Ｕ．Ｓ．Ｂ”级取代。

（二）关税调整

根据２００９年年度对普惠制审查的结果，美国将继续从１９个

国家免税进口１１０种产品，包括从哥伦比亚进口的新鲜康乃馨、

从泰国进口的银质首饰和从阿根廷进口的皮革等产品。同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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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在普惠制免税目录中增加了埃及的冷冻豆和冷冻混合蔬

菜这两个项目，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开始这两个项目产品可以享

受普惠制免税进入美国。另外，美国停止了泰国出口的客车轮

胎、巴西出口的木质地板和印度出口的金绳项链等产品的免税

待遇。

（三）进出口政策调整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行一

项新的规定，如果船只被任一国际渔业管理组织认定为从事非

法、未报告或未管制捕捞，那么该机构将有权禁止该船只进入美

国港口，并且禁止美国个人或企业为其提供港口服务或进行商业

交易，包括运输和加工这些船捕获的鱼、为这些船只提供给养、共

同作业等。这项措施将限制非法捕捞产品进入美国国内市场。

（四）检验检疫制度

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美国总统签署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Ｓ５１０），该法案是１９３８年以来

美国食品安全法方面的首次重大修改，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要求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采取系列措施预防食品安全问

题发生，包括有权停止食品的销售或要求召回食品，扩大现行注

册规定，要求所有食品设施必须注册，并每两年重新注册。若有

合理证据显示某食品设施的产品可能会导致人畜严重健康问题

甚至死亡，将有权吊销该食品设施的注册等。

其次，采取系列措施加强美国发现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能

力。包括制定强制检验的具体要求，强制检验只能由联邦实验室

或经过认证的非联邦实验室来进行，修改《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

品法》，使食品药品管理局有权扣留假冒或掺假食品。

第三，加强对进口食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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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口商须核实外国供应商和进口食品是否安全可靠，未

实行该核实程序的进口商不得进口食品；

② 进口食品的预先通报文件必须列出曾拒绝该种食品入境

的国家名称；

③ 增加食品药品管理局巡查食品设施的次数，包括在法律

实施后１年内巡视至少６００家外国设施。之后５年，每年巡查设

施数目至少相当于前一年的两倍；允许食品药品管理局与外国政

府达成协议及安排，以便巡查外国设施；

④ 如外国食品设施或国家不允许美国人员巡查，拒绝该食

品入境；

⑤ 指示食品药品管理局承认若干认可机构，允许这些机构

对第三方认证机构作出认可，以对符合美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外国

食品设施发出认证，并允许进口商使用第三方认证。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美国总统签署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Ｓ５１０）。新法赋予主管机构

更大的权限，并提高了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依据此项法案，食品

药品管理局对于高风险食品，可要求提出证明，对于没有证明或

拒绝美国检验的外国工厂，将可禁止该项食品输入；对具有风险

的工厂加强检验，并要求食品工厂提出最有可能的安全性危害；

ＦＤＡ还有权授予公正第三方发证给符合美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外

国食品工厂；进口商必须对于外国供货商及进口食品的安全性进

行验证等。目前食品药品管理局将实施该法的重点放在制定与

强制性召回有关的补充性规定，将缩短自愿性召回所花费的时

间，提高召回效力，减少因召回延迟而对消费者造成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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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是美国在产品安全方面的又一

大重要举措，其全面实施需要数年时间，但从现有规定来看，新法

案因其手续繁杂和措施严厉，客观上将使中国输美食品面临更多

的美方进口检查，还会造成出口食品成本增加，货物流通时间拖

长，出口风险也进一步增大。更为重要的是，该法提出了进口食

品需要达到食品安全全程控制的高标准，这为中国企业对美国出

口食品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中方对美国解决国内食品安全关注

的努力表示理解，但同时密切关注该法及其后续实施措施对中国

相关产品出口的影响。

２．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美国受限问题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进口到美国的畜禽肉制品需要经过复

杂的程序、接受非常严格的检查。美国农业部在对出口国熟制禽

肉输美安全系统进行等效评估后，将派员到出口国进行禽肉加工

厂的现场复核。如果通过，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将就此形

成议案，把该国列入可对美出口禽肉的国家名单并公布，经过三

个月的评议期，之后才将正式生效。经过中国有关政府和企业的

多次努力，美国在２００５年４月正式认可我国熟制禽肉卫生管理

体系的等效性。虽然中美双方已就卫生体系等效性认可等技术

问题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了一致，但至今美国政府仍拒绝进口中国

的熟家禽制品。

美国在《２００８年美国农业拨款法》中规定不得将拨款用于制

定和实施有关允许中国禽肉产品对美出口的各项工作。在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的这一做法违反

了ＷＴＯ规则。美国《２０１０年农业拨款法》“７４３条款”对《２００８

年美国农业拨款法》的规定做出了修正，虽然允许美国农业部在

采取相关措施后可对中国禽肉解禁拨款，但条件十分苛刻。目前

中国的禽肉想出口到美国仍然很难。不仅因为美方严苛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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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标准，更重要的是美国迟迟不进入检验检疫程序，这为中国

企业设立了无形的门槛。中方非常关注中国禽肉输美问题，希望

美方能够重视中方关切，公平公正地开展对中国禽肉的等效性评

估和进口检验，彻底消除专门针对中国禽肉设置的任何歧视性措

施，早日实现两国禽肉的正常贸易。

３．鲇鱼进口新规问题

《２００８年粮食、保育与能源法案》将鲇鱼（ｃａｔｆｉｓｈ）进口监管职

能从美食品药品管理局转移到农业部，授权美国农业部在《联邦

肉类检验法》内制定对鲇鱼的新法规标准，将参照肉类对鲇鱼进

行监管，要求向美国出口鲇鱼的国家必须经美方按照肉类标准重

新考核合格方可出口。美国对进口鲇鱼套用严格的肉类产品监

管法规，将导致鲇鱼进口程序更加复杂、标准更加严格，并将对中

国输美鲇鱼产生较大影响。根据美国国内程序，新法规标准应于

２００９年年底出台，但美国主管机构对此一再拖延，新标准尚未出

台。中方希望美方慎重、科学地对待中国鲇鱼输美问题，尽早出

台新标准，取消重新评估的不科学要求，确保在相关管理程序和

标准的制订上不要对中国输美鲇鱼产品设置障碍，保持政策的连

续性和科学性。

４．对进口产品的自动扣留（不经物理检测的扣留）

根据美国《联邦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第８０１（ａ）节的规定，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存在潜在问题的进口产品实行自动扣留

制度，２００８年食品药品管理局对原有作业程序进行了修改，将

“自动扣留”统一改为“不经物理检测的扣留”，但实体要求并未发

生变化。该制度对于保证美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一定的作

用，但中方认为这一制度存在不合理性。首先，“不经物理检测的

扣留”检测抽样时并不强调样品的代表性，并以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或其认可的实验室的检验结果为最终判断依据。其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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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物理检测的扣留”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某类产品、单个或某些

国家某类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生产企业，并且扣留措施可能维持很

长时间，这大大影响企业的生产销售。第三，“不经物理检测的扣

留”中所产生的检测费用完全由进口商承担，出口商也需为此间

接承担费用，成本大幅增加。

（二）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目前，美国超过平均关税水平三倍以上的高关税税目约占总

税目的５％。例如，农产品中烟草关税最高，达３５０％，酸奶油和

花生分别为１７７．２％和１６３．８％，其他包括牛奶、奶油、奶酪、鹅

肝、糖、可可粉等农产品的关税在５０％到１１０％之间。美国对部

分产品设置的关税高峰降低了中国相关产品在美市场的竞争力，

增加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

２．关税配额

美国为控制进口数量，保护国内生产商利益，对包括牛奶及

奶制品、婴儿配方奶粉、含牛奶的动物饲料、糖及含糖产品、花生

及花生油花生酱、可可粉、巧克力和低脂巧克力碎块、冰淇淋、羊

肉、牛肉以及棉花等在内的１９５个税目的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

美国对配额外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２００７年简单平均配额外最

惠国关税税率为４２％，而配额内关税税率则为９．１％。

（三）补贴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美国通过《２００８年食品、保育及能源法

案》（Ｆｏｏ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８）（《２００８年农

业法案》）是美国农业补贴领域的一项重要法律，延续了美国长期

给予国内农业巨额补贴的做法。该法律跨度为五年，从２００８年

到２０１２年。内容涵盖美国联邦农业及其相关计划中的大部分内

容，包括农产品、农产品期货、环保、信贷、能源、农作物保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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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艺及有机农业、牲畜、营养和农村发展等，授权资金总额高

达２９００亿美元。

《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提供的补贴计划构成了美国农业安全网

的主要部分，包括保护农业不受市场波动影响，因此某些项目的

经费额度随着市场情况的改变每年会有显著变化。直接补贴额

度是法定的，以种植面积和产量为基础，并不随市场价格或现在

种植情况改变。２０１０年美国的直接补贴估计额度为５１．４４亿美

元，２０１１年预算为４９．６３亿美元，低于２００９年５２．２２亿美元。

２０１０年美国反周期补贴的额度从２００９年的７．３１亿美元激增到

１０．７９亿美元，２０１１年的预算恢复到２００９年水平，为７．４９亿美

元。《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新增的平均作物收益计划允许以收入为

基础的补贴方式代替传统的以价格为基础的反周期补贴，参与该

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在其收入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时可以从政府

相关机构获得相应收入补贴，但该计划的参与者不能同时获得政

府提供的反周期补贴，参与者所能得到的直接补贴将削减２０％，

且其销售贷款援助计划中的销售贷款比率将削减３０％。２０１１年

美国预算为７．３４亿美元。销售贷款援助计划可以提供临时贷

款，以支持合格生产者在收获以后时间出售作为，避开价格最低

点，该计划可适用于接受直接和反周期补贴的生产者，也适用于

羊毛、马海毛、蜂蜜和豆类。２０１０年销售贷款援助计划补贴额度

约为２２．７８亿美元，较２００９年的３４．９９亿美元有所下降，２０１１年

美国将减少对棉花和花生在销售贷款援助计划中的商业储存

补贴。

从２０１１年预算来看，美国根据《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提供的农

业补贴将有所减少，但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０年年度美国还是对农业提

供了大量补贴，这将进一步扭曲全球农业进口与食品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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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动物来源食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的最高残余限量

２０１０年８月８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动物来源食

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的清单及其最高残余限量的（ＥＵ）Ｎｏ３７／

２０１０号法规附件的（ＥＵ）Ｎｏ８９０／２０１０号法规》。根据该法规的

规定，欧委会修改了（ＥＵ）Ｎｏ３７／２０１０号法规附件，针对羊物种

使用的兽用医疗产品的药理学活性物质设立了最高残余限量。

该限量适用于除产奶羊以外的其他羊的羊类来源食品，如羊肉、

羊类脂肪、羊肝脏、羊肾脏等。该法规于２０１０年８月份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动物来源食

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的清单及其最高残余限量的（ＥＵ）Ｎｏ３７／２０１０

号法规附件中水杨酸钠的（ＥＵ）Ｎｏ９１４／２０１０号法规》。根据该法

规的规定，欧委会将火鸡列为可口服兽用医疗品水杨酸钠的动物

之一，并为火鸡类来源食品，如火鸡肉、火鸡类脂肪、火鸡肝脏、火

鸡肾脏列出了暂行的最高残余限量。同时，欧委会规定水杨酸钠

不能用于人类消费的动物产蛋中。该法规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生效。

２．有关肉类进口的法规草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日，欧盟发布了《规定许可进口某些动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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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肉类的第三国、地区或区域清单及兽医证书要求的委员会法

规（ＥＵ）Ｎｏ２０６／２０１０》。该法规规定了活牛、绵／山羊、猪及非家

养活反刍类动物，牛、绵／山羊、猪及马科动物肉及食用内脏，牛、

绵／山羊的肉糜，圈养猪科及其他偶蹄类动物及野生猪科，其他偶

蹄及单蹄类动物野味肉，象科动物以及蜂王和大黄蜂的进口兽医

要求，包括许可的第三国清单、兽医证书格式和运输要求。兽医

证书包含有关公众健康、动物卫生与保护的证明。产品的详细

ＨＳ号将规定在证书中。第三国清单中不包括中国。２０１０年９

月１６日，欧盟又发布了对该法规的修订（ＥＵ）ＮＯ８１０／２０１０。

（二）关税调整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第１２５５／９６／ＥＣ号

暂时中止针对特定工业、农业和渔业产品征收自主共同关税〉的

第（ＥＣ）１０／２０１０号理事会规则》，修订获暂停征收部分或全部进

口关税的产品名单。根据欧盟的规定，盟内因供应量不足而未能

满足需求的产品可以暂时以零关税或较低关税进口。今年欧盟

理事会基于产品的技术发展和市场的经济趋势等原因，增加了

８７种产品进入暂停征税产品名单，同时也撤销了一部分产品的

免税资格。此次修订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生效。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９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第１２５５／９６／ＥＣ号暂时中止针对特定

工业、农业和渔业产品征收自主共同关税〉的第（ＥＣ）５６６／２０１０号

理事会规则》，再次修订获暂停征收部分或全部进口关税的产品

名单，对１２种产品的归类描述做了重新规定。目前暂时中止征

收关税的产品包括一系列化学品、糖渍蔓越橘、ＰＶＣ和聚酯薄膜

等。此次修订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三）进出口政策调整

１．普惠制

根据欧盟《关于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适

１１欧　　盟



用普惠制计划》，欧盟新的普惠制方案包含３种普惠制类型：一般

普惠制安排、“加惠”普惠制安排和“除武器外所有商品”普惠制的

安排。新普惠制还简化了“毕业”的条件，规定原产于某第三国的

部分受惠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量超过所有进口至欧盟的该类受

惠产品总量的１２．５％时，此类产品即告“毕业”。其余产品“毕

业”标准均为１５％。“毕业”产品名单在三年统计的基础上产生。

按照新方案，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内，我国

能享受欧盟普惠制优惠待遇的产品包括农产品。

２．禽肉进口禁令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欧盟第２００９／１５８／ＥＣ号理事会指令生效，

该指令对盟内以及来自第三国的禽肉和孵化蛋的进口要求和程

序做了规定。只有列入进口国名单的国家方可向欧盟出口禽肉

和孵化蛋，而且还须满足一定的要求和程序。该指令于生效。根

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８／６３８／ＥＣ号决定，源自中国山东省的禽肉产品，

按照中欧商订的安全规定，经过至少摄氏７０度高温处理，则可输

入欧盟。

（四）共同农业政策

《欧共体条约》提出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早实施的一项

共同政策。１９６０年６月，欧委会正式提出建立共同农业政策的

方案，并于１９６２年起逐步实施。欧盟有关共同农业政策较为重

要的法规有：

２００５年，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财政的第（ＥＣ）１２９０／

２００５号规则》，为共同农业政策的财政支出建立了单一的法律框

架，并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全面实施。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直接支持

计划和对农民支持计划中自愿调整直接支付规定的第（ＥＣ）３７８／

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鉴于一些成员国在支持农村发展的欧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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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金（ＥＡＦＲＤ）以资助其农村发展时存在困难，为了巩固这些

成员国的农村发展政策，欧盟明确了适用自愿调整直接支付的

规则。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自从建立以来，共进行了三次较大改革与

调整。

第一次是１９９２年，为了协调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立场，欧盟

开始对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系统的改革，此次改革的关键是从过

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

制。具体措施有三，一是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和控制生产；二是对

冻结耕种面积的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三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鼓励保护环境，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此次改革

使欧盟在解决农产品过剩和财政负担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次是１９９９年，同样是为了应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产品

贸易谈判要求，欧盟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革。此

次改革突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强调建立欧盟共同

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以确保欧盟农村的未来发展。欧盟确定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农业补贴支出控制在每年４０５亿欧元的水平。

同时逐步削减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还将地区发展基

金，用于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相对贫困地区，对生态

脆弱地区提供补贴，减少有害肥料和农药的施用，同时为植树造

林提供补贴。

２００９年欧盟第三次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较大调整。２００９年

１月１９日，欧盟颁布三项理事会规则和一项理事会决定，分别是

《关于调整共同农业政策并修订第（ＥＣ）２４７／２００６号、第（ＥＣ）

３２０／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１４０５／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１２３４／２００７号、第

（ＥＣ）３／２００８号和第（ＥＣ）４７９／２００８号理事会规则，暨废除第

（ＥＥＣ）１８８３／７８号、第（ＥＥＣ）１２５４／８９号、第（ＥＥＣ）２２４７／８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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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ＥＥＣ）２０５５／９３号、第（ＥＣ）１８６８／９４号、第（ＥＣ）２５９６／９７号，第

（ＥＣ）１１８２／２００５号和第（ＥＣ）３１５／２００７号的第（ＥＣ）７２／２００９号

理事会规则》、《关于在共同农业政策下建立农民直接支持计划和

特定支持计划，并修订第（ＥＣ）１２９０／２００５号、第（ＥＣ）２４７／２００６

号、第（ＥＣ）３７８／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暨废除第（ＥＣ）１７８２／２００３

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ＥＣ）７３／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修订关于欧盟

农业基金（ＥＡＦＲＤ）支持农村发展的第（ＥＣ）１６９８／２００５号理事会

规则的第（ＥＣ）７４／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和《关于修订农村发展共

同战略纲要（２００７—２０１３）第２００６／１４４／ＥＣ号的理事会决定》。

根据这一系列法规，首先，欧盟将逐步提高牛奶生产配额，从

２００９年起每年上调１％，直至２０１５年完全取消；其次，为使农业

生产更好地以市场为指导，此次改革重点调整共同农业政策下的

补贴制度。除少数情况外，欧盟的农业补贴将进一步与产量脱

钩，即不再根据产量的多少来决定农民所领取的补贴数额，建立

新的单一给付制度（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ＰＳ）、新的单一面

积给付制度（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ｅａ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ＰＳ），修订过去的

直接给付制度（ｄｉｒ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ｈｅｍｅｓ），并引入所谓的交叉遵守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原则，逐步削减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继而转

向综合考虑环保、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等因素，建立支持落后地

区的农村发展项目和防范自然危害和动植物病虫害的农业风险

管理基金。２０１０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为４３８亿欧元，比

２００９年高６．４％。由于２００９年底奶价下跌奶农抗议，欧盟同意

继续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之间每年继续补贴奶业１７９０万欧元。

欧盟的第四次共同农业政策调整定于２０１３年，届时包括单

一给付制度在内的农业支持政策将会被审议。欧盟考虑将支持

力度由农业转向创新、气候和能源等方向。最近的改革提案涉及

农民的收入保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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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渔业政策

《欧共体条约》第３２至３８条是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法律依

据。自１９７７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北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共同

捕鱼区扩大为２００海里，实行统一管理，并授权欧委会与第三方

谈判渔业协定。１９８３年，欧盟基本确定了其共同渔业政策，对欧

盟各成员国捕鱼配额的分配、渔业资源保护和鱼类产品的销售等

问题做出规定。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６日，欧盟颁布《有关成立共同体

渔业管理机构的第（ＥＣ）７６８／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规定

成立共同体渔业管理机构，以协调各成员国在渔业管理和产品检

验方面的行为。

２００６年欧盟颁布《关于欧洲渔业基金的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

号理事会规则》，根据该规则，欧盟决定成立欧洲渔业基金

（ＥＦＦ），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３年内对欧盟渔业提供３８亿欧元的财政

资助。欧盟新的渔业资助计划主要用于渔业的现代化和产业结

构调整，通过加大对渔业产品加工和投放市场环节的资金投入，

提高渔业产品的价值。该基金还用于鼓励沿海地区从事渔业发

展和替代渔业的活动。２００７年欧盟颁布《有关〈关于欧洲渔业基

金的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实施细则的第（ＥＣ）４９８／

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对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中有关

运作项目的构成和执行、渔业措施、运作项目的评估、公开信息、

管理和监控、不正当行为、电子数据交换以及私人数据等规定的

执行做出明确规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欧盟委员会于通过了关于未来欧盟共同

渔业政策的绿皮书，分析了目前政策的缺陷并就如何解决广泛地

征求公众意见。绿皮书强调生态永续性的重要，只有健康的种群

和与之相应的船队，才有健全的渔业。未来的重点在于资源保护

及船队政策，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渔业部门、利益相关者及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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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进行协商。除提及船队过度捕捞削减鱼类获取量外，绿皮书

指出了现行政策的四个结构性问题：缺乏精确的政策目标，特别

是关于生态责任与一般海洋问题；决策系统过度集中及过分关注

短期解决办法，却往往破坏长期可持续发展；未对捕鱼业设定足

够的责任意识法律框架；缺乏遵循捕鱼限令的政治意愿。该渔业

绿皮书经利益相关者讨论后，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提出渔

业改革提案，其中主要包括如下改革建议：采用多种方式削减捕

捞能力，如尝试捕捞权有偿回收转让，渔业基金投资其他行业以

帮助沿海社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渔业补贴的方式以减轻日益

增加的管理成本和财政压力；调整决策机制，协调欧盟决策部门

与渔业生产经营者的关系，发挥经营者在决策中的作用；要求各

成员国的渔业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增强政治意识，鼓励生产经营

者在执行ＣＦＰ方面要承担其更多的责任。

２０１０年５月，欧盟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召开有关改革“共同

渔业政策”的会议，欧盟委员会相关成员，各国代表，渔业团体和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针对３个问题：渔业管

理方法；配额的分配；如何界定传统渔业和工业化捕捞。但与会

代表分歧很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欧盟有关建立共同农业市场禽肉市场标准的第１０４７／２００９

号理事会规则》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正式实施。按照该规则中的

定义，“冷冻禽肉”和“冷藏禽肉”不再被划归“新鲜禽肉储备”，解

冻后的禽肉也不再被称为“新鲜禽肉”。根据该规则，冷冻禽肉必

须在冷冻状态下出售，不可以解冻后出售，欧盟的理由是解冻后

出售会令消费者认为是鲜肉而误导消费者。新规则比国际标准

中对“新鲜禽肉”的划定更为严格，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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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卫生法典”。欧盟这种做法会给冷冻禽肉销售造成一定的阻

碍，造成对非欧盟禽肉生产国的歧视，因为非欧盟国家进口的禽

肉必须经过冷冻方可运抵欧盟，但欧盟的禽肉就没有这种障碍。

事实上，只要标识清晰，消费者应该有能力分辨新鲜禽肉和冷冻

后解冻的禽肉，欧盟禽肉市场标准对非欧盟国家的禽肉造成了不

必要的贸易壁垒。中方建议欧盟参照现行国际标准制定禽肉标

准，以免对正常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二）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欧盟农产品的关税较高，平均关税达１７．９％，所有１００％以

上的税率均施与农产品，主要涉及肉、蛋、糖、谷类。欧盟对动物

制品、奶制品、水果、蔬菜、谷物类、糖和糕饼、烟草、鱼及鱼类制品

等产品征收１５％左右的关税或者每百公斤２００欧元左右的从量

税。中国向欧盟出口的鞋类、蔬菜、水果、鱼肉、食品、烟草等优势

产品均属欧盟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欧盟通过设置高关税的做

法来保护其缺乏竞争力的相关产业，阻碍了相关产业通过合理竞

争良性发展，也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

２．关税升级

欧盟关税整体呈现一种混合式升级的态势，初级产品的平均

关税为８．１％，半成品的平均关税为５．０％，成品的平均关税为

７．３％。具体而言，混合式关税升级主要体现在食品、饮料、烟草

上，关税升级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造成一定障碍。

３．季节性关税

欧盟对水果蔬菜类产品征收季节性关税。即针对某种蔬果

类产品，将一年划分为十个左右不等的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又

将该种蔬果产品划分为五到十余个价格区间，在每个时间段对每

种价格区间的蔬果产品征收不同的关税，关税以从价税、复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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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混合税等不同方式计征。这一做法导致计税方式复杂，税率多

变，使中国蔬果类产品企业在对欧出口上述产品时面临极大的不

确定性，增加了该类企业出口的风险系数。

４．附加关税

欧盟在对进口糖类、面粉类食品征收关税时，不仅以从价税

征收进口关税，还根据该类食品中所含无水乳脂肪、乳蛋白、蔗

糖、淀粉这四种产品成分的不同含量征收从量附加关税。欧盟每

年公布一次具体征税办法，所涵盖的糖或面粉类食品均须申报这

四种产品成分含量，再根据欧盟提供的计算表计算出具体的附加

关税额。这种以产品成分作为计征关税的方法改变了通常的从

量计征的方式，增加了此类产品出口的关税负担，也增加了其出

口经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此类产品的输欧贸易造成了负面

影响。

５．关税配额

根据第（ＥＣ）３４１／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

起，欧盟对配额内进口的大蒜征收的关税为９．６％，对配额外进

口的大蒜征收９．６％的从价税和１２００欧元／吨的从量税。２００９

年，欧盟给予中国大蒜的配额量与往年持平，并且继续沿用２００７

年制定的中国大蒜进口配额分配方式，即分为四个季度分配，不

得跨季度使用。每个季度欧盟会微调传统进口商和新进口商之

间的分配系数，最终每个进口商拿到的配额很少，很多进口商每

季度甚至只能获得几吨的配额，这些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大蒜时，

每个货柜只能装几吨大蒜或者拼柜，造成中国输欧大蒜的单位成

本大大提高。

欧盟对进口大蒜实施的进口配额管理方法，导致部分配额轮

空，使配额的执行缺乏商业意义。中国是大蒜的主要生产国和出

口国，欧盟是中国大蒜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欧盟应确保配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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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构成中国上述产品对欧出口的障碍。中国希望欧盟充分考

虑中国上述产品出口的实际情况，增加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关税配

额、合理公正地分配关税配额，并且准许配额可以累积和转让。

（三）进口限制

２００２年，欧盟以动物源性食品药物残留监控不力和禽流感

疫情为由，禁止从中国进口禽肉制品；２００４年针对中国部分地区

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欧盟全面禁止进口禽肉产品，对欧禽

肉出口一度陷入困境。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交涉下，欧盟委员

会于２００７年发布决议，批准欧盟成员国恢复进口山东９家企业

生产的熟制禽肉制品。经过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努力，２０１０

年山东已有１０家熟制禽肉企业和１０家冷冻禽肉企业获准出口

欧盟。中方希望欧盟看到中国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和监管体

系，能够按照欧盟设定的标准确保禽肉制品的安全，尽快对中国

全面解除这一禁令。

根据欧盟２００７年《关于来自巴西、泰国以及其他第三国家禽

肉关税配额管理的第（ＥＣ）６１６／２００７号委员会规则》［１］规定，对

原产于巴西、泰国和其他第三国的禽肉行业进行关税配额管理。

进口禽肉或禽杂碎含量在５７％或以上的（从重量计）熟制品，固

定关税率为１０２４欧元／吨／净重（海关编码为ＨＳ１６０２３２１９）。同

一税目，配额内的税率为８％。该优惠关税所允许的进口量为

２５０９６３吨；１６００３３吨熟制禽肉配额分配到泰国；７９４７７吨熟制禽

肉配额分配到巴西；剩下的１１４５３吨由其他进口商共同分配（第

三国家）。该进口配额分配制度将９５％以上的关税配额直接分

配给巴西和泰国，这意味着，欧盟即便解除对中国的禽肉禁令，中

国也只能和巴西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一起使用不到５％的配额。

这种分配方法给予巴西和泰国的熟制禽肉绝对的优先准入地位，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要承担１０２４欧元／吨的固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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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成本。鉴于２００８年起欧盟市场对中国熟制禽肉的重新开

放，且中国熟制禽肉行业产品发展及出口能力增强，输欧禽肉市

场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按照关贸总协定第１３．４条款的精神，中方

认为欧方２００７年制定的禽肉配额分配制度应稍做调整，中方希

望就此与欧盟进行相关磋商。

（四）补贴

２００９年１月，欧盟宣布重新开始对黄油、奶酪和脱脂奶粉进

行出口补贴。由于２００７年奶制品价格高企，欧盟首次停止了对

奶制品的出口补贴。２００９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提高了牛奶

的生产配额，奶制品价格走低，为保证奶农收入，欧盟重新开始对

奶制品进行出口补贴。欧盟作为全球主要的农业补贴大国，一直

对奶制品提供高额补贴，欧盟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承诺将削减

出口补贴，并要求其他谈判伙伴也做出相应削减，现在奶制品价

格稍有浮动，就重新启动奶制品出口补贴，此举将严重影响谈判

伙伴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削减农业补贴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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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冷冻虾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ＭＡＰＡ）

农业保护秘书处（ＳＤＡ）发布２０１０年第４５７号部级令（ＰＯＲＴＡＲ

ＩＡＮｏ４５９，ＤＥ１０Ｄ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ＤＥ２０１０），制订了“巴西冷

冻虾技术法规”草案及其质量合格抽样检验方案。该草案所指冷

冻虾是指由捕捞或养殖的鲜虾或冷冻虾类制成的冷冻熟虾制品

或生虾制品；所指的虾类主要包括：对虾科、长额虾科、褐虾科、长

臂虾科的虾类；冷冻虾产品类别主要包括：全虾、无头虾、虾仁、去

皮虾仁、全熟虾、无头熟虾仁、熟虾仁、去皮熟虾仁。

２．农作物农残和污染物控制

２０１０年９月，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农业保护秘书处

（ＳＤＡ）发布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国家农作物农药残留和污染物控制

计划（ＩＮＳＴＲＵ?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Ａ Ｎｏ２１，ＤＥ２Ｄ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

ＤＥ２０１０）。针对的主要农产品包括：菠萝、莴苣、大蒜、花生、大

米、香蕉、马铃薯、咖啡、巴西坚果、豆子、橙子、柠檬、酸柠檬、苹

果、木瓜、芒果、甜瓜、玉米、草莓、黑胡椒、红辣椒、大豆、西红柿、

小麦和葡萄等。主要控制的农残项目包括乙酰甲胺磷、啶虫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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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菌灵、克菌丹、甲拌磷、六氯苯、异艾氏剂、灭蚁灵、三氯杀螨醇

等共２４０多种。

３．沙丁鱼罐头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农业保护

秘书处发布一项有关沙丁鱼技术标准的草案———“沙丁鱼罐头

特征与质量技术要求”条例草案，拟征求公众意见（评议期６０

天）。该法规要求：在沙丁鱼罐头终产品中，鱼肉的含量应不

低于标示含量的５０％（质量分数），组胺的含量不得高于

１００ｍｇ／ｋｇ。　

４．肥料中污染物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２日，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动植物保

护秘书处发布第４０２号部级令（公布于巴西官方公报第１４０号第

１部分第３页），修订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公布的第５号规范化技术

法规（ＳＤＡ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２７ｏｆＪｕｎｅ５，２００６）第５

条（ａｒｔ．５）（附件Ⅰ、Ⅱ、Ⅲ、Ⅳ、Ⅴ）———关于肥料中污染物限量

的规定，对氮、磷、钾等宏量营养素肥和微量营养素肥以及土壤调

理剂中的污染物限量做了指标性规定，包括砷（Ａｓ）、镉（Ｃｄ）、铅

（Ｐｂ）、铬（Ｃｒ）、汞（Ｈｇ）、镍（Ｎｉ）、粪大肠菌群及沙门氏菌数量等

的限量要求；并对该草案展开评议，评议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１９日。

５．小麦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巴西发布了小麦分级的法规通报，法规

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法规确定了小麦的标准官方分级，内

容涉及小麦分级的识别和品质、抽样、信息表达模式和标识标签

的有关规定。小麦分级技术法规（通报号 Ｇ／ＴＢＴ／Ｎ／ＢＲＡ／

３６０），已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在巴西官方公报（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上

刊登，定于刊登９０天后生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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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食品包装

２０１０年，巴西动物源性产品检验局发布了《巴西进口动物源

性食品包装标签相关要求》，要求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起，只有符

合该规范要求的动物源性产品登记申请才会得到批准进口。根

据该要求，所有获得向巴西出口资质的外国公司在申请进口许可

证之前，必须在动物源性产品检验局对产品进行登记。该要求主

要规定了进口动物源性产品进行登记须提交的文件、填写方式、

标签设计图案、动物源性产品检验局的评估等内容。

（二）进出口政策调整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巴西政府宣布南共市税号０３０３７１００项下

的沙丁鱼和黍鲱鱼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０％降至２％，进口申报的装

货截止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２０１０年９月，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

年５月内免除棉花进口关税。享受零关税的棉花进口配额为２５

万吨。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巴西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税收促进措施，称

之为“综合退税”，农业综合企业是主要受益者。如果出口企业采

购的货品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则免征５％的工业产品税或

９．２５％的社会一体化税／社会安全税。例如，在该促进措施下，巴

西牛肉出口商在购买饲料用玉米和大豆时，可以免征前述税收。

该措施是一项重要的农业促进措施，将影响三分之一的年出口量。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根据南共市第２５／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包括巴西临时将

１１个税号项下的奶制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２８％，涉及的税号有

０４０２１０、０４０２２１、０４０２２９、０４０２９９、０４０４１０、０４０６１０、０４０６９０，有

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将０４０２１０１０、

０４０２１０９０、 ０４０２２１１０、 ０４０２２１２０、 ０４０２２９１０、 ０４０２２９２０、

３２巴　　西



０４０６１０１０、０４０６９０１０、０４０６９０２０等税号项下的产品的进口从价

税由１６％提高至２８％；将０４０２９９００、０４０４１０００项下的产品的进

口从价税由１４％提高至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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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修订冷冻肉丸质量标签草案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日，日本消费厅发布Ｇ／ＴＢＴ／Ｎ／ＪＰＮ／３３５号

通报。为反映冷冻肉丸生产的实际情况及向消费者提供充分的

关于冷冻肉丸的选择信息，规定了下列定义：冷冻肉丸中肉重量

百分比最低许可限制；冷冻肉丸中植物组织蛋白重量百分比最高

许可限制。

２．修订冷冻汉堡牛排质量标签草案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Ｇ／ＴＢＴ／Ｎ／ＪＰＮ／

３３６号通报。为反映冷冻汉堡牛排生产的实际情况及向消费者

提供充分的关于冷冻汉堡牛排的选择信息，阐明了计算冷冻汉堡

牛排重量百分比时忽略添加至主料中的辅料的定义。有关保存

大米和大米制品交易记录和原产地转运信息的规定。

３．部分修改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食安发０１１８第１号

修改通知。设定了农药新烟碱类和Ｐｙｒａｓｕｌｆｏｔｏｌｅ在食品中的残

留标准、撤销畜水产品中动物用医药品激素（ｅｔｙｐｒｏｓｔｏｎ

ｔｒｏｍｅｔｈａｍｉｎｅ）的残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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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８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食安发０２１８第２号

修改通知，对食品中的灭螨醌（杀虫剂）、Ｔｅｆｕｒｙｌｔｒｉｏｎｅ（除草剂）、

茉莉酸诱导体（植物生长调整剂）的残留标准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食安发０４０６第５号

修改通知。对食品中农药ＥＰＮ、吡虫啉、恶嗪草酮、双氯氰菌胺、

双苯氟脲、稻瘟酰胺、嘧菌腙、丙草胺、戊菌隆的残留限量进行了

修订。同时，修订了动物用医药品头孢哌酮、特卡霉素、巴龙霉

素、利福西明，以及饲料添加剂越霉素Ａ的残留限量。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９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食安发０５１９第１号

通知，设定了农药噻嗪酮、硝磺酮、异噻菌胺、ＬＥＰＩＭＥＣＴＩＮ、硅

氟唑、百克敏、四唑酰草胺以及啶酰菌胺在食品中的残留标准。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食安发０８１０第１号

修改通知，设定了农药吡虫清、恶二唑虫、戊草丹、恶草酮、二甲吩

草胺、抑虫肼、布洛芬、稗草畏、苄草丹、四聚乙醛、甲霜灵和精甲

霜灵在食品中的残留标准。此外，还设定了饲料添加剂那西肽在

食品中的残留标准。

２０１０年，日本还多次将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向 ＷＴＯ

通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Ｇ／ＳＰＳ／Ｎ／ＪＰＮ／２４７

号通报，批准２乙基５甲基吡嗪、异戊胺、硅酸镁为食品添加剂，

并设定这些物质的标准及规格。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Ｇ／ＳＰＳ／Ｎ／ＪＰＮ／２５４

号通报，批准了苯乙胺（ｐｈｅｎ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及丁胺（ｂｕｔｙｌａｍｉｎｅ）为

食品添加剂及规定这些物质的标准规范。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Ｇ／ＳＰＳ／Ｎ／ＪＰＮ／２５５

号通报，撤销现行食品添加剂列表内日本不再销售的食品添加

剂。按要求，未来一年内禁止使用８０种已定为日本市场不再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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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食品添加剂。

４．修订农产品化学药物残留限量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月、６月及７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多次向

ＷＴＯ发布通报，修订农产品化学药物残留限量，主要包括螺虫

乙酯（Ｓｐｉｒｏｔｅｔｒａｍａｔ）、抑草磷（Ｂｕｔａｍｉｆｏｓ）、密灭汀（Ｍｉｌｂｅｍｅｃｔｉｎ）

及咪唑苯脲（Ｉｍｉｄｏｃａｒｂ）、恶草酮（Ｏｘａｄｉａｚｏｎ）、二甲吩草胺

（Ｄｉｍｅｔｈｅｎａｍｉｄ）、虫酰肼（Ｔｅｂｕｆｅｎｏｚｉｄｅ）、稗草畏（Ｐｙｒｉｂｕｔｉ

ｃａｒｂ）、聚乙醛（Ｍ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Ａｍｉｓｕｌｂｒｏｍ（三唑磺酰胺类杀菌

剂）、异稻瘟净、甲苯氟磺胺、Ｐｙｒｉｆｌｕｑｕｉｎａｚｏｎ（新喹唑啉（间二氮

杂苯）类杀虫剂）、嘧螨酯、头孢喹咪和喹乙醇、嘧菌酯Ａｚｉｍｓｕｌｆｕ

ｒｏｎ、苯哒嗪钾Ｃｌｏｆｅｎｃｅｔ、氯甲酰草胺Ｃｌｏｍｅｐｒｏｐ、多粘菌素ＥＣｏ

ｌｉｓｔｉｎ、环氟菌胺Ｃｙｆｌｕｆｅｎａｍｉｄ、氟丙氧脲Ｌｕｆｅｎｕｒｏｎ、甲基环丙烯

１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ｅｎｅ、丙氧苯咪唑 Ｏｘｉｂｅｎｄａｚｏｌｅ、环戊恶草酮

Ｐｅｎｔｏｘａｚｏｎｅ、霜霉威Ｐｒｏｐａｍｏｃａｒｂ、丙硫菌唑Ｐｒｏｔｈｉ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Ｐｙｒｉｍｉｓｕｌｆａｎ、蚊蝇醚Ｐｙｒｉｐｒｏｘｙｆｅｎ、雷复尼特Ｒａｆｏｘａｎｉｄｅ、螺甲

螨酯Ｓｐｉｒｏｍｅｓｉｆｅｎ、杀螨剂（ｃｙｅｎｏｐｙｒａｆｅｎ）、丁氟螨酯ｃｙｆｌｕｍｅｔ

ｏｆｅｎ、多效唑Ｐａｃｌｏｂｕｔｒａｚｏｌ、ｐｒｏｐｙｒｉｓｕｌｆｕｒｏｎ和甲氧虫酰肼（Ｍｅ

ｔｈｏｘｙｆｅｎｏｚｉｄｅ）等。

５．日本公布部分经过审查的转基因玉米品种

２０１０年３月８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新开发食品保健对策室

公布部分经过审查的转基因产品。根据转基因食品及添加剂的

审查手续（厚生省２０００年２３３号告示），日本厚生劳动省通过了

对抗草丁膦（Ｇｌｕｆｏｓｉｎａｔｅ）除草剂、抗蝗虫类害虫、抗鳞翅目害虫、

抗耐草甘膦（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除草剂等七组玉米品种的审查。

（二）关税调整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日本部分修改《关税法》及《关税暂定措

施法》，决定将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到期的特别紧急关税制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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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制品等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的１４６种关税产品）的适用期限延

长一年，将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到期的牛肉及猪肉关税紧急措施的

适用期限延长一年。

（三）检验检疫制度

２００７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采取了对出口产品

强化检查以及要求加贴检验检疫标签的措施。同年８月，日本厚

生劳动省发布通知，为了检查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将

进行相应的监控：对于违反事例，进口商应当报告出口企业是否

有登记、出口检查的结果、是否加贴有检验检疫标签；而且不论是

否贴有检验检疫标签，日本将如往常一样实施命令检查和监控检

查。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在“食安输发０１２０第４

号通知”中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废除了检验检

疫标识的使用，因此其删除了２００７年８月通知中与加贴检验检

疫标识相关的规定。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下达通知

要求对进口中国食品强化射线照射检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１日，日

本厚生劳动省发出食安输发０５１１第３号通知，由于生产商提出

了发生违法的假定原因及防止再发生的对策，因此厚生劳动省决

定废除上述通知、解除对进口时检查的强化。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９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日本２０１０年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３月）进口食品监视指导计划书。计划书

规定，对畜产食品进行抗菌性物质、残留农药、成分规格、放射线

辐射检查；对畜产加工食品、水产食品、水产加工食品进行抗菌性

物质、残留农药、成分规格、添加剂、放射线辐射检查；对农产食品

和农产加工食品进行抗菌性物质、残留农药、成分规格、添加剂、

放射线辐射、霉素类、转基因食品类检查；对其他食品、饮料进行

残留农药、成分规格、添加剂、霉素类检查；对添加剂、器具及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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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玩具进行成分规格等检查。其中畜产品计划检查件数为

４８８０件；畜产加工食品为７５１０件；水产食品为６５７０件；水产加

工食品为１２３６０件；农产食品为２２２８０件；农产加工食品为

１７１５０件；其他食品为４８００件；饮料为２２００件；添加剂、器具及

容器包装、玩具为２２５０件。此外，根据进口时的违反事例和国外

的信息情报等，还会提高检查计划的实施频率，即所谓重点检查

的项目，主要对抗菌性物质等、残留农药、添加剂、成分规格等、霉

素类、转基因食品、放射线照射食品进行检查，计划检查件数为

５０００件。２０１０年对于进口食品的监视指导计划总计检查件数

８５０００件。

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０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下达了食安输发０３３０第

１号“关于２０１０年度进口食品命令检查计划的通知”。实施日期

为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其中，解除对自中国

进口食品命令检查的产品包括：鸡肉（磺胺喹恶啉）；鳜鱼及其简

易加工品（孔雀石绿）；蚬子及其简易加工品（金霉素）；黄鳝（恩诺

沙星）；鲫鱼及其简易加工品（恩诺沙星）；养殖河豚及其简易加工

品（呋喃唑酮）；卷心菜及其简易加工品（毒死蜱）；马蹄香及其简

易加工品（氰戊菊酯）；春菊及其简易加工品（毒死蜱）；芹菜及其

简易加工品（毒死蜱）；芸苔及其简易加工品（毒死蜱）；白木耳及

其简易加工品（甲胺磷）；未成熟豌豆及其简易加工品（毒死蜱、稻

瘟灵、氯氰菊等）；荞麦包括荞麦粉等（甲胺磷）；香菇及其简易加

工品（甲氰菊酯）。此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日本厚生劳动省还

发布通知修改对中国产猪肉食品中克伦特罗的命令检查范围。

此前，日本对中国产猪肉食品中克伦特罗的检查范围是：含有

１０％以上的猪肉且能够将这些猪肉分离出来的猪肉食品，但是原

材料中使用乳成分或者是猪以外的犬畜类的除外。此次修改删

除了原材料中使用乳成分或者是猪以外的犬畜类不需检查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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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规定。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检验检疫程序

日本对进口农产品、畜产品以及食品的检疫防疫制度非常严

格。对于入境农产品，首先由农林水产省下属的动物检疫所和植

物防疫所从动植物病虫害角度进行检疫；在接受动植物检疫之

后，还要由日本厚生劳动省下属的检疫所对具有食品性质的农产

品从食品角度进行卫生检验。日本进口的农产品及食品大部分

来自中国，因此中国生产商深受严格繁琐的检验检疫程序之苦。

根据２０１０年４—９月的统计，中国输日食品中，仍有３５个品种被

实施命令检查，包括鸡肉、猪肉、虾、鲭鱼、鳗鱼等中的硝基呋喃

类、四环素类抗生素、瘦肉精和无色孔雀石绿等，蔬菜、豆类、鱼

类、大粒花生、绿茶、葱、松茸、荔枝、泥鳅等中的草胺、三唑磷、虫

酰肼、毒死蜱、硫丹等。另外还有鳝鱼、鲫鱼中的恩诺沙星，大黄

蜂蜂巢中的土霉素，水蛤中的金霉素、呋喃唑酮，养殖河豚中的呋

喃唑酮，鸡肉中的磺胺喹恶啉、螃蟹中的氟乐灵等受到强化监控

检查，这大大增加了通关时间及仓储、检验等通关成本，削弱了中

国输日农产品及食品的竞争力。

２．肯定列表制度

日本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开始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肯定

列表制度。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四年多来，给中国农产品和食品对

日出口带来巨大影响。肯定列表制度设定了“一律标准”，对没有

设定具体标准的药物残留，一律执行０．０１ＰＰＭ的标准。而国际

通行的做法是依据毒理学评价结果，并考虑“每日允许摄入量

（ＡＤＩ）”和“良好农业规范（ＧＡＰ）”制定不同的农药残留限量标

准。不同农药的ＡＤＩ不同，不同食品对ＡＤＩ的贡献不同，农药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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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量和安全风险也不一样。日本对不同食品种类制定“一律标

准”的做法，既不符合国际规则，也不符合《ＳＰＳ协定》的科学原

则。“一律标准”的实施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中日农产品贸易。此

外，日本每年会对“一律标准”进行大量修订，对各种农残制定具

体标准，修订后的标准很多比“一律标准”要求的０．０１ＰＰＭ还要

严格。

日本的农残标准相对于国际通行做法要严格，虽然根据ＳＰＳ

协定第３．３条日本有权制定比国际标准、指南等更加严格的国内

标准，但是ＳＰＳ协定第２．２条和第５．５条同时也规定了这种标准

必须基于科学证据原则之上并且不应给国际贸易带来不必要的

限制。日本的高农残标准使得中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屡次受阻，

不达标准的产品往往被废弃，给中国出口商造成了损失，对中日

之间的贸易造成了不必要的限制。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食品标签频繁修订

日本食品标签要求复杂，且常常处于修订之中。２０１０年６

月日本分别修订了冷冻肉丸和冷冻汉堡牛排的标签要求，对于标

签上冷冻肉丸中肉重量百分比和植物组织蛋白重量百分比、以及

对冷冻汉堡牛排中忽略的辅料规定了更为细致的限制。这种细

致复杂的要求为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增加了难度，企业稍有不慎或

者检测方法不当就有可能导致货物与标签要求有出入。中方希

望日本在修订标签要求时充分给予有利害关系的企业表达质疑

的机会，以制定出便利企业、操作性强的标签要求。

２．产品碳足迹标签

２００８年，日本内阁通过了《建立低碳社会行动方案》，要求为

计算碳排放量制定指导方针并于２００９年在国内试行碳足迹制

度。２００９年４月，日本开始在国内试行碳足迹制度。２００９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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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粳米、菜籽油和洗衣粉三种产品最早通过碳足迹核查程序开

始贴上碳足迹标签销售。此后，糖果、生薯片、火腿、速溶咖啡、办

公家具、餐具、电子体温计等产品也陆续通过了认证并加贴碳足

迹标签销售。日本正在不断扩大碳足迹标签制度的产品范围，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通知，号召农产品生产商

参加碳足迹标签制度。中国有大量农产品出口至日本。中方担

忧农产品加贴碳标签制度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优先选择本国农产

品，构成贸易壁垒。

（三）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１０年，日本仍对农产品、加工产品、皮革制品和鞋类征收

较高的关税。如牛肉３８．５％、柑橘３２％（夏天为１６％）、部分奶及

奶制品３５％、脱水土豆片２０％、苹果１７％、冷冻玉米１０．５５％、牛

皮１２％、羊皮１６％。

２．关税升级

日本对部分产品依加工深度按关税升级原则设定了相应的

关税。但部分产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制成品的税率差过大，削

弱了中国相关半成品或制成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比如天然

奶酪关税为２９．８％，加工奶酪关税４０％；对咖啡免税，对咖啡加

工品征收２５％的关税。

３．关税配额

目前，日本对无糖可可、大米、大麦和小麦、玉米、乳制品、生

丝等农产品以及皮革、皮鞋等制成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对

配额外进口实行高关税，比如牛、马革等产品配额外关税高达

３０％。虽然配额外进口原则上实行自由贸易，但由于高额关税大

大削弱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导致配额外的一般进口数量极少。配

额内进口部分往往对品种、价格、国别、用途等均有限制，以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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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日本政府招标时以长粒米为主，中国大米所占比重很少，美

国大米份额占５０％—６０％，导致中国大米难以对日出口。日本

关税配额管理程序复杂，透明度有待提高。例如，仅公布获得配

额的企业名单，但不标明各企业获得的配额数量，致使配额申请

人无法通过横向比较来评估分配结果的公正性。中国希望日本

提高关税配额管理制度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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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根　廷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拟扩大呋喃类药物的禁用范围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阿根廷农产食品质量与卫生服务局发布

５５８／２０１０号决议，拟扩大呋喃类药物的禁用范围至所有种类的

动物饲料和兽药。根据阿根廷前国家动物卫生服务处１９９５年５

月１２日第２４８号决议，阿根廷此前已经禁止生产、进口、加工、销

售含有呋喃唑酮、呋喃妥因、呋喃西林、呋喃他酮、硝呋拉嗪等及

其各种盐类的动物饲料和动物药品，所指的动物是专指供人类食

用的畜牧产品来源动物。

２．拟修订阿根廷食品法典中有关无麸质食品的规定

２０１０年８月，阿根廷拟修订“阿根廷食品法典（ＣＡＡ）”第

１３８３条，并在阿根廷国家食品委员会（ＣＯＮＡＬ）的网站上征求意

见稿，征求意见稿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新规定要求

如下：

无麸质食品是指：以天然的不含麸蛋白（麦醇溶蛋白）为原料

（麸蛋白可能来自斯佩耳特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ｓｐｅｌｔａＬ．、卡姆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ｐｏｌｏｎｉｃｕｍＬ．、硬粒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及上述品种

的杂交品种），按照良好操作规范（避免任何交叉污染）生产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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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中麸蛋白含量不得超过１０ｍｇ／ｋｇ。阿根廷卫生监督部门

将会依照国际食品法典ＮｏｒｍａＣｏｄｅｘＳＴＡＮ１１８—７９（１９７９年

制订，１９８３年修订；２００８年第二次修订）的分析方法—ＥＬＩＳＡ免

疫测定技术进行检测。

对于产品标签，应在产品名称后面以大小合适、印刷清晰的

“无麸质”字样进行标注。为了证明产品不含麸质，生产商或进口

商应向卫生部门提交麸质含量检测报告，该报告应由政府或政府

认可的检测部门出具，以证明该产品从原料到终产品都是按照良

好操作规范生产的，不含有或污染过任何小麦、燕麦、大麦、黑麦

成分。

３．蚜虫检疫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阿根廷农产食品质量与卫生服务局

（ＳＥＮＡＳＡ）发布“变更植物检疫进口许可证（蚜虫）管理制度”决

议草案，目的是建立一套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使各个海关口岸具

有更强的通关处理能力。之前，阿根廷植物进口许可证制度要求

所有进口商在进口植物及其衍生产品时，必须取得ＳＥＮＡＳＡ植

物检疫部门出具的证书，以确保进口产品符合阿根廷法规相关要

求，其中关于对蚜虫的处理是由ＳＥＮＡＳＡＮ８１６／２００２附件Ⅳ规

范的。由于１９９４年建立的关于蚜虫防控的数据库技术上的局限

性，目前已不适应管理上的需要，因此，ＳＥＮＡＳＡ建立了一套新

的计算机软件系统，该软件系统能够及时收集、汇总、分析和处理

所有进口植物产品对阿根廷现行法规的符合程度的相关信息，可

以有效简化进口程序，缩短通关时间。

（二）关税调整

根据ＷＴＯ官方资料，２００９年阿根廷的简单平均关税为

１２．６％。其中，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０．３％，非农产品的为

１３．０％。在所有税号中，有３３４个税号的产品关税在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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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有５０７个税号的产品关税在３０．１％—３５％。其中，纺织品

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２２．５％，服装为３５％，交通设备为２０．２％，蔗

糖和糖食为１７．５％，奶制品为１５．１％。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阿根廷总统正式宣布，在保证２０１０年

６５０万吨小麦和８００万吨玉米可供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阿政府将

对中小农户出口上述两种农产品的关税实施先征后退。目前，小

麦和玉米的出口关税分别为２３％和２０％。

（三）进出口政策调整

根据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７日颁布的第３４３３／２００８号法令，阿根廷

政府要求所有出口需要登记，政府有权根据国内价格和供应条件

来决定拒绝或延迟出口交易，该限制先前用于小麦、玉米、牛肉和

奶制品出口。第７５５２／２００９号决议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开始，上

述出口登记措施对所有产品适用，扩大了适用范围，规定了玉米

和小麦的强制性国内供应水平，当达到强制性供应水平后即解除

出口限制，涉及的产品税号包括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４０１、０４０２、０４０３、

０４０４、０４０５、０４０６、０４０７、０４０８、０４０９、０４１０、１００５、１１０１、１１０２、

１１０８。

自阿根廷２００２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税这一阿根廷贸易政

策中的传统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所有出口产品被水平征收５％

的税，出口税水平征收于农产品（农产品此类税率很高，例如，大

豆的税率为３５％）、金属原材料以及几种其他产品。除征收水平

税收外，对动物毛皮、石油、天然气、石油衍生产品和其他矿产品

等征收从量税。相关税收对产品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除出

口税外，阿根廷还用“出口登记”对部分农产品（牛肉和谷物）、石

油和天然气及其衍生产品，用以保持国内物价平稳，应对国际商

品价格高企。当国内价格上升时，出口登记审批会骤减，登记程

序有时甚至会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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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阿根廷要求饼干、面团等小麦粉制品必须加铁、叶酸、硫胺、

核黄素和烟酸进行强化，而只在个案的基础上对部分产品给予豁

免，且程序复杂，对相关产品进入阿根廷市场造成了阻碍。

（二）关税壁垒

根据南共市第２５／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包括阿根廷临时将

１１个税号项下奶制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２８％，涉及的税号有

０４０２１０、０４０２２１、０４０２２９、０４０２９９、０４０４１０、０４０６１０、０４０６９０，有

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阿根廷政府对指定出口产品设定了新的

参考价格，通过第２７８６—２７９０号系列法令影响的产品有葡萄、蜂

蜜和牛奶等农产品以及铜制品等。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阿根廷又

通过第２８４１和第２８６０号法令，宣布了柠檬和鱼的参考价格。上

述措施涉及的产品税号有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４０３、０４０５、０４０６、０４０９、

０８０５、０８０６、０８０８、１９０１、７４０１、７４０３、７４０６、７４０７、７４０８、７４０９、

７４１０、７４１１、７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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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蜜蜂协会（ＣＨＣ）宣

布，正在寻求一项新的蜜蜂行业自愿性国家生物安全标准。

该标准预计于２０１２年发布，提案将有利于创造新的自愿生

物安全标准。

（二）进出口政策调整

１．边境服务署加强受土壤污染货物的进口规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ＣＢＳＡ）发布第ＣＮ１０

００１号海关通告称，将加强受土壤污染货物的进口程序。该通告

规定，自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起，到达加拿大边境的不合要求货物，

即受土壤污染的货物，将被限制在边境服务署的监管区。如符合

一定的条件（如在运输途中不发生土壤掉落的风险、具备相应的

作业能力、具有加拿大食品检验署认可的移动式冲洗设施），货物

将在现场进行清洁。如果不具备相应条件，按照《植物保护法》和

《动物健康法》的有关规定，受土壤污染的货物将被拒绝进入加拿

大，清洁或移出加拿大的费用将由进口商承担。

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起，给予１２个月的执行过渡期，到２０１１

年将全面正式实施该强化措施。该过渡期将使相关产业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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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业务，确保到达加拿大的货物清洁，无土壤。

２．制定水生动物进口新规

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加拿大发布通报，加拿大食品检验署

（ＣＦＩＡ）拟修订动物卫生法规和需报告疾病法规，以实施一项国

家水生动物卫生计划。该法规拟增加水生动物及其相关疫病具

体章节；描述了防止须通报的水生动物的疫病传入或扩散的控制

措施（进口许可）；要求在被列明的疾病出现时，须向ＣＦＩＡ报告；

ＣＦＩＡ须采取控制措施，阻止这些疾病传入或扩散。

此前，加拿大没有一项全面的保护国内动物免受严重疾病传

入和扩散威胁的国家计划。在此之前的法规对野生和养殖鲑鱼

（鲑鱼和鳟鱼）的进口及在省内和省际间的调运作了规定，但在联

邦层面对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和长须鲸的进口或调运则没有相

应的疾病控制措施。

该通报已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生效。

３．拟对非联邦注册类进口食品采取管制措施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加拿大食品检验署（ＣＦＩＡ）表示，正在拟定新

的提案，对非联邦注册类（ＮＦＲＳ）进口食品实施监管，加强加拿

大在售的ＮＦＲＳ进口食品的安全性。

非联邦注册类产品占据了加拿大食品市场约７０％的份额。

产品包括烘焙食品、鸡蛋、点心、糖果、奶酪、蔬菜、鱼类和肉类等。

新的提案分为两部分，包括：

１）通则部分关于食品安全以及进口食品（ＩＦＳ）产品持有

记录；

２）规定加拿大ＩＦＳ进口商必须持有许可证。

４．对加香烟草制品的销售禁令已全面生效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起，加拿大禁止零售如下烟草产品（不足２０

支装）：天然及再造烟叶含量不高于１．４克的小雪茄、简单包装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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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ｕｎｔｗｒａｐｓ）和带过滤嘴雪茄。

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５日起，加拿大禁止销售含特定添加剂（包括

大部分香料）的香烟、小雪茄和简单包装烟。被禁用的物质包括

具有香料属性或增加香味的添加剂（有某些例外，如柠檬酸，薄荷

醇和瓜尔豆胶）；氨基酸；咖啡因；某些着色剂；必需脂肪酸；水果、

蔬菜或其他产品，但不包括活性炭和淀粉；葡萄糖醛酸内酯（ｇｌｕ

ｃｕｒｏｎａｌａｃｔｏｎｅ）；益生菌；香料、调味品和香草；糖和增甜剂，不包

括淀粉；牛磺酸；维生素和矿物营养素，不包括生产烟草产品所必

需的添加剂。

加拿大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防止烟草产品（包括根据《烟草法》

被禁的产品）的非法销售。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鱼类进口检验计划规定，用于商业销售

的鱼类及海产品的进口商必须持有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颁发的鱼

类进口许可证或质量管理计划进口许可证。

对于从未将鱼类及海产品出口至加拿大的加工商来说，其产

品的检验率需为１００％，首批鱼产品中的每个包装件都需要进行

抽样检验。进口鱼类产品的检验频率根据历史纪录，从２％（对

所有批次的非卫生与安全分析，如标签分析）到最高５％不等（卫

生与安全分析，如汞残留及农药残留分析）。

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某种产品或某个原产国的产品有问题，加

拿大食品检验局将提高检验率至１００％。如果某批产品经检验

不符合加拿大要求，而且产品同进口商提供的材料不符，则该整

批产品将被退回或销毁。另外，该外国出口加工商将被列入加拿

大食品检验局的进口预警名单，且该出口加工商之后的产品都需

要１００％检验，直到连续４批样品通过检测符合加拿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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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

（二）关税壁垒

加拿大关税配额类产品占总关税税目的２％左右，所有配额

产品都是农产品，主要是奶制品、鸡肉、火鸡以及蛋类，由加拿大

供应管理系统对其进行配额管理。关税配额以内的农产品进口

关税较低，甚至为零，但是对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如

对配额外的部分奶制品征收２４５．５％的高关税，对配额外农产品

的最高关税达３１３．５％。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加拿大对婴儿食品以及新鲜或加工的蔬菜水果产品的包装

尺寸进行了强制规定。加拿大《加工产品条例》要求在加拿大销

售的婴儿水果及蔬菜加工产品必须符合两种包装尺寸：即容量为

４．５盎司（１２８ｍｌ）和７．５盎司（２１３ｍｌ）。

加拿大禁止进口超过一定包装尺寸的新鲜或加工蔬菜水果，

除非加拿大进口商能够证明其国内市场对该种产品的供应不足。

如果加拿大对某种新鲜蔬果产品的包装箱尺寸标准做出具体规

定，则限制进口大包装（ｂｕｌ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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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印尼向ＷＴＯ通报了《印尼可可粉强制性

国家标准》。对印尼可可粉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了修订，主要包

括：①此前作为强制要求执行的ＳＮＩ（ＳＮＩ０１３７４７２００６）由ＳＮＩ

３７４７：２００９可可粉（ＳＮＩ０１３７４７２００６的修订）代替，涉及产品的

海关ＨＳ编码为１８０５００００００。②该标准主要适用于：ａ．包装或散

装可可粉；ｂ．混合可可粉；ｃ．再包装可可粉。③生产、进口或混合

可可粉的公司应：ａ．根据ＳＮＩ可可粉要求执行或获得使用ＳＮＩ

可可粉标志（ＳＰＰＴＳＮＩ）的产品认证；ｂ．按照具体法律要求在每

个可可粉产品包装上放置ＳＮＩ标志。④散装可可粉ＳＮＩ标志的

位置按照ＳＰＰＴＳＮＩ文件附件执行。⑤再包装后的可可粉必须

与原来生产的可可粉品质相同。⑥监督上述可可粉产品质量符

合ＳＮＩ可可粉标准基于ＰＰＳＰ（商品或服务工厂监督标准）审核。

⑦可可粉生产和再包装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合作合同中规定，合同

中必须声明生产和再包装公司确保可可粉产品质量符合ＳＮＩ要

求。⑧对于违反本工业部法规规定的生产商及产品认证机构将

根据具体法律规定进行惩罚。⑨本法规执行之前颁发的可可粉

ＳＰＰＴＳＮＩ根据认证有效期依然可用。⑩正在加工的可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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